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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太平洋禁⽌作業⽔域（停⽌適⽤）
⾏政院農業委員會106年7⽉7⽇農授漁字第1061336053號公告停⽌適⽤
 
 
⾏政院農業委員會９５年１２⽉１５⽇農授漁字第０９５１３３３３２０號公告

 主旨：⾃９６年１⽉１⽇起，禁⽌１００噸以上⼤⽬鮪延繩釣作業漁船於⻄經１３０度以東之
太平洋⽔域作業，及禁⽌１００噸以上⻑鰭鮪延繩釣作業漁船於⻄經１３０度以東、南北緯１
５度間之太平洋⽔域作業。

 依據：漁業法第４４條第４款。
 公告事項：違本公告事項者，依漁業法第１０條處以收回漁業⼈漁業執照或船⻑幹部船員執業

證書１年以下處分，情節重⼤者，得撤銷漁業⼈漁業執照或船⻑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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